附件1

石狮市统筹利用撂荒地工作领导小组

为推进统筹利用撂荒地各项工作顺利开展，经研究，成立石狮市统筹利用撂荒地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指导撂荒地统筹利用工作。组成成员如下：
组      长：李  斌  石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常务副组长：李迎河 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
副  组  长：高武志  市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
            林纪忠 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            杜越成 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组      员：刘伟荣 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股股长
陈晓围  市农业农村局综合股股长
吴剑虹  市农业农村局农村股股长
林珊妮  市农村经济服务中心主任
宋传福  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邱文忠  市农检中心主任
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，由农业股和农综中心组成，主任由高武志同志兼任，办公室成员由刘伟荣、宋传福、邱铮溶、吴清明等同志担任，具体负责撂荒地材料报表汇总上报，工作进度督查等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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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石狮市撂荒地基本情况和统筹利用信息台账
	序号
	地点
	承包农户（或集体）
	面积（亩）
	位置
	撂荒原因
	撂荒地类型
	撂荒时间
	复耕措施
	用途
	复耕时间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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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撂荒地是指未种植农作物的可耕作耕地；2.撂荒原因：外出打工或家中无劳力撂荒、设施条件差撂荒、灾害损毁或生态退化撂荒、工商大户流转后撂荒、其他原因撂荒（请注明具体撂荒原因及规模）；3.撂荒地类型：平原地区撂荒、丘陵山区撂荒、其他地区撂荒；4.撂荒时间：1年以内季节性撂荒、撂荒1年以上2年以内、撂荒2年以上；5.复耕措施：改善生产条件、流转使用、政策支持等；6.用途：种粮、种植经济作物、养殖业、设施用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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